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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常用廢水處理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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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醫療院所應遵循之廢水管理規範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環署水字第0970036765A號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類、範圍及規模

41.土石方堆(棄)置場
42.營建工地
43.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44.食品製造業(不含醱酵業、製粉業、製糖業)
45.屠宰業
46.製粉業
47.醱酵業
48.修車廠
49.遊樂園(區) 
50.洗衣業
51.其他工業
52.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理業
53.畜牧業
54.水產養殖業
55.醫院、醫事機構
56.貯煤場
57.餐飲業、觀光旅館(飯店)
58.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21.印刷電路板製造業
22.船舶建造修配業
23.自來水廠
2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25.廢棄物掩埋場
26.廢棄物焚化廠或其他廢棄物處理廠(場)
27.廢水代處理業
28.水肥處理廠(場)
29.毛滌業
30.發電廠
31.肉品市場
32.魚市場
33.洗車場
34.清艙業
35.實驗、檢(化)驗、研究室
36.動物園
37.加油站
38.採礦業
39.土石採取業
40.土石加工業

1.製糖業
2.紡織業
3.印染整理業
4.製革業
5.紙漿製造業
6.造紙業
7.照相沖洗業及製版業
8.化工業
9.藥品製造業
10.農藥、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11.石油化學業
12.橡膠製品製造業
13.陶窯業
14.玻璃業
15.水泥業
16.金屬基本工業
17.船舶解體業
18.金屬表面處理業
19.電鍍業
20.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之事業

業別 定義 條件

53.醫

院、

醫事

機構

(1)醫院或

設置洗

腎治療

床(台)之

診所

(2)捐血機

構、病

理機構

或醫事

檢驗所

1.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量10立方公尺(公噸/日)以上

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六價鉻、銅、氰化物、

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類之一，濃度超過放流水標準

者。

(3)病床數20床以上。

(4)洗腎治療床(台)20床(台)以上。

2.非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量20立方公尺(公噸/日)以上

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六價鉻、銅、氰化物、

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類之一，濃度超過放流水標準 4



業別 定義 條件

53.醫院、

醫事機

構

(3)獸醫服務

業：從事各

種動物之保

健、醫療、

檢驗、美

容、研究之

事業。

1.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量10立方公尺(公噸/日)以

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六價鉻、銅、氰化

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類之一，濃度超過放流

水標準者。

2.非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量20立方公尺(公噸/日)以

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六價鉻、銅、氰化

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類之一，濃度超過放流

水標準者。
5

6

水污染防治法 醫院、醫事機構應遵守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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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之查證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行查證工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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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12

一、在最大產能或服務規模下處理廢（污）水，均能使處理後之廢（污）

水符合本法及其相關規定。但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者，應符合下水道

法之規定。

二、能處理生產或服務設施可預見之異常作業或暴雨突增之水量負荷。

三、能處理第八條規定之逕流廢水。

四、設施中易損壞且不易換裝部分應有備份裝置；易損壞零件應有備品庫

存。

五、獨立專用電表。

廢（污）水回收使用、稀釋、受託處理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應於廢

（污）水處理設施前，設置進流水獨立專用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

共同設置廢（污）水（前）處理設施處理廢（污）水者，其廢（污）水之

輸送方式 應以管線或溝渠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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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以下簡稱水措計畫）核准文件、廢（污）水排放地
面水體許可證、簡易排放許可文件、廢（污）水貯留許可文件、廢（污）水
稀釋許可文件及廢（污）水排放土壤處理許可證（以下簡稱許可證（文
件））登記之操作參數範圍內執行。但操作參數超過核准範圍，提出書面文
件，證明仍屬正常操作者，不在此限。

二、沉澱設施之進流端與出流端中心距離處，所累積污泥高度，應低於水深之二
分之一。

三、無須設置放流池者，放流口與前一處理設施間，或有設置放流池者，其放流
池與前一處理設施間，無旋轉生物圓盤法、薄膜法、逆滲透法、離子交換
法、活性碳等處理單元，其放流水導電度不得低於前一處理設施導電度之百
分之五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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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用水、廢（污）水之收集、前處理、處理、迴流、排放、貯
存等管線及處理單元。

二、緊急應變之繞流管線。
三、貯留、稀釋、回收使用之管線及貯槽單元。
四、獨立專用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廢（污）水（前）處理設施

獨立專用電表。
五、污泥之收集、處理及貯存等管線及處理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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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設置於周界外，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地面。
二、周界外應有供採樣人員進出至放流口之道路，並設置一平方

公尺以上之採樣平台。
三、應設置獨立專用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量測放流水量。但逕流

廢水放流口，不在此限。
四、設置告示牌。
五、放流口為陰井者，應使陰井之水質充分均勻混合。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實際設置有困難，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依核准之規定辦理。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流排放情事、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非連續性排放廢（污）水者，其放流口應設置
於最終處理單元後之放流池。

18

一、依核准內容記載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名稱、管制編號、採樣口
編號、最大日排放水量。

二、告示牌之規格，長應大於三十二
公分、寬應大於十五公分；牌面
底色為白色，標示文字為黑色，
文字字體不得小於一．五公分見
方，且須清晰可見，並不得擅加
其他圖案。

三、告示牌應固定於採樣口旁明顯
處，設置高度應介於地面上五十
公分至二公尺之間。

四、告示牌之材質須堅固耐用。
五、告示牌之安裝應穩固，不輕易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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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檢測申報項目

氫離子濃度指數、水溫、生化需氧量、化學需氧量、懸浮固體、大腸桿菌群



貳、專責人員規範

25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0970014554號令修正發
布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法

第六條 應設置環境保護專責單位規定

(一)鉛(二)鎘(三)汞(四)砷(五)六價鉻(六)銅(七)氰化物(八)有機氯劑(九)有機磷劑(十)酚類
(十一)氨基甲酸鹽劑(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26

第七條 專責單位分為下列二類：

第八條 依第七條設置專責單位，每一類應至少包括下列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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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應分別設置甲級專責人員：

28

第十一條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應分別設置乙級專責人員：

第一項第二款中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產生量每日在五十立方公
尺以上未滿一百立方公尺，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處以
停工或停業者，應於申請復工(業)時，設置乙級廢水處理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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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水污染防治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應執行下列業務：

30

第二十二條 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
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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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醫療廢水處理流程

叁、水質管理注意事項

調整池 快混池 慢混池 化學沉澱槽

污泥濃縮池板框式污泥
脫水機

NaOH PAC Polymer

製劑室廢水、
檢驗室廢水、
洗腎中心廢水

採化學處理程序製劑室廢水、檢驗室廢水、洗腎中心廢水

NaOCl

消毒放流槽

或至生物處
理單元進行
二級處理

32

攔污除油槽

調整池
活性污泥曝氣池
或接觸曝氣池 終沉槽

污泥濃縮池板框式污泥
脫水機

廚房餐廳廢水或
院區生活污水

採生物處理程序

經化學處理程序
處理後之廢水

消毒放流槽

NaOCl

放流

或進入三級處理程序

廚房餐廳廢水或院區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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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放流水水質 採三級處理程序

經二級生物處理
後之廢水

砂濾塔 活性碳吸附塔
NaOCl

放流消毒放流槽

攔污除油槽

調整池 活性污泥曝氣池 接觸曝氣池 終沉槽

污泥濃縮池
板框式污泥

脫水機
採用AS/CA系統，同時具備活性污泥曝氣池與接觸曝氣池之優點
生物項多、污泥量少，可有效減少污泥清運費
可有效分解水中COD、環狀或長鍊型有機化學物質
採生物處理系統，不需額外加藥，可省下化學藥品費用
可將水中NH3‐N轉換為NO3‐N
NO3‐N進入缺氧池藉由脫硝菌轉換成N2進入大氣中
適合處理醫療廢水

生活污水

34

AS/CA系統

NaOCl

消毒放流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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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泥/接觸曝氣法合併系統活性污泥/接觸曝氣法合併系統

進流

生物濾材

放流

放流

活性污泥槽

接觸曝氣槽
沈澱槽

迴流污泥

活性污泥槽

沈澱槽

迴流污泥

活性污泥槽

進流

活性污泥/接觸曝氣法合併
系統(AS/CA)，可分解水中
之環狀或長鍊型有機化學
物質
活性污泥與接觸曝氣法合
併系統(AS/CA)為本公司19
年之發明專利，也是本公
司陳董事長的台大博士論
文，已成功應用於14個廢
水廠，產值達兩億伍仟萬
新台幣
特點為處理效率高、生物
相多而完整、系統穩定、
污泥產量少。

獲得19年發明專利
四篇SCI期刊出，二次IWA國際研討會發表
十四個應用實廠，總產值已達貳億伍仟多萬台幣

36

廢水處理設施各單元操作參數建議

單元名稱 操作參數

調整池 水力停留時間4~8小時

鼓風機動力0.01~0.015m3air/min‐m3

快混池 加藥量及pH值→依瓶杯試驗結果決定

慢混池 加藥量→依瓶杯試驗結果決定

化學沉澱池 水力停留時間3~4小時

攔污除油池 水力停留時間10~30min

活性污泥曝氣池 食微比0.2~0.4kg‐BOD/kg‐MLSS‐day

pH值控制在6~8

SVI=50~100

接觸曝氣法 食微比0.4~0.8kg‐BOD/kg‐MLSS‐day

pH值控制在6~8

終沉池 停留時間2.5小時

消毒放流池 次氯酸鈉約3~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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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最大限值
氫離子濃度指數 6.0⎯9.0
氟化物(不包括複合離子) 15.0

硝酸鹽氮 50
氨氮 10.0
正磷酸鹽(以三價磷酸根
計算)

4.0

酚類 1.0
陰離子介面活性劑 10.0
氰化物 1.0
油脂(正己烷抽出物) 10.0
溶解性鐵 10.0
溶解性錳 10.0
鎘 0.03
鉛 1 0

項目 最大限值
總鉻 2.0
六價鉻 0.5
有機汞 不得檢出
總汞 0.005
銅 3.0
鋅 5.0
銀 0.5
鎳 1.0
硒 0.5
砷 0.5
硼 1.0
硫化物 1.0
甲醛 3.0
多氯聯苯 不得檢出

項目 最大限值

水溫 一 放流水排放至非海洋之地面水體者：

1.攝氏38度以下(適用於5月至9月)。

2.攝氏35度以下(適用於10月至翌年4月)。

一 放流水直接排放於海洋者，其放流口水溫不得超過攝氏24度，且距排放口處之表

面水溫差不得超過攝氏四度。

放流水標準

38

項目 最大限值

總有機磷劑(如巴拉松、大利

松、達馬松、亞素靈、一品松等)

0.5

總氨基甲酸鹽(如滅必蝨、加保

扶、納乃得、安丹、丁基滅必蝨

等)

0.5

除草劑(如丁基拉草、巴拉刈、

二、四⎯地、拉草、滅草、嘉磷

塞等)

1.0

安殺番 0.03

安特靈 0.0002

靈丹 0.004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0.001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0.001

阿特靈、地特靈 0.003

五氯酚及其鹽類 0.005

項目 最大限值

五氯硝苯 不得檢出

福爾培 不得檢出

四氯丹 不得檢出

蓋普丹 不得檢出

放流水標準



肆、委外操作注意事項

39

甲以雙方簽訂合約

。

40

合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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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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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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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主管機關查獲繞流排放。
二、大量排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水質。
三、排放之廢（污）水含本法公告有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眾健

康之虞。
四、受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置廢水處理專責人員者，其所委託之代操作人員，應具
同一等級廢水處理專責人員資格；應設廢（污）水處理專責單位者，其所委
託之代操作人員，應具甲級廢水處理專責人員資格。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現場應置放代操作人員到達、離開之時間及操作維護情形
之紀錄，並簽名確認；其紀錄應保存三年，以備查閱。

46

注意事項 選擇信譽良好具備專業技術的代操作業者



伍、管理案例分享

47

接觸曝氣池微生物死亡

•延長廢水在調整槽的停留時間透
過曝氣的方式減少廢水中漂白水
的含量

對策

48

接觸曝氣池微生物死亡

•協調相關單位減少清潔劑使用量
•改用環保清潔劑

對策



49實驗室廢水 廢水分類收集處理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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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醫療廢水處理缺失

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調整池 鼓風機故障 無法有效調整水
質，造成後續處
理單元水質不穩
定，影響放流水
水質

修復鼓風機

鼓風機未開機 開啟鼓風機

散氣盤阻塞 更換散氣盤

槽體容量不足 無法有效調整水
質水量，造成後
續處理單元水質
水量不穩定，影
響放流水水質

工程改善

52

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快混池 攪拌機故障 加藥後無法混合 修復攪拌機

攪拌機未開 加藥後無法混合 啟動攪拌機

加藥機故障 無法加藥 修復加藥機

加藥機未開 無法加藥 啟動加藥機

加藥量不足 快混效果不佳 重新評估加藥量

pH值控制不當 快混效果不佳 重新評估pH值

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慢混池 攪拌機故障 加藥後無法混合 修復攪拌機

攪拌機未開 加藥後無法混合 啟動攪拌機

加藥機故障 無法加藥 修復加藥機

加藥機未開 無法加藥 啟動加藥機

加藥量不足 慢混效果不佳 重新評估加藥量

攪拌速度過快 膠羽破碎 修正攪拌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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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化學沉澱
池

停留時間不足 放流水水質異常 減少進水量或工程改善，一般
建議停留時間3~4小時

表面負荷過大 放流水水質異常 減少進水量或工程改善，一般
建議表面負荷25~50m3/m2‐day

溢流堰污泥淤積 放流水水質不穩定 清理溢流堰

沉澱污泥高度過高 放流水水質SS過高 增加排泥量

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攔污除油槽 停留時間不足 出流水仍含油脂 減少進水量或工程改善，一般
建議停留時間10~30min

攔污網久未清理 出流水水質異常 定期清理攔污網

表面浮油久未清理 出流水水質異常 定期清理表面浮油

54

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活性污泥
曝氣池

鼓風機故障 無法提供微生物生
長所需要的氧氣

修復鼓風機

鼓風機未開機 無法提供微生物生
長所需要的氧氣

開啟鼓風機

散氣盤阻塞 曝氣不均，供氧量
不足

更換散氣盤

槽體容量不足 處理時間不足，有
機物分解不完全

工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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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原因 改善方案

活性污泥曝
氣池

活性污泥膨
化

不當有機負荷 建議有機負荷控制在
0.3~0.6kg/m3‐day
食微比控制在

0.2~0.4kg‐BOD/kg‐MLSS‐day

絲狀菌大量繁殖 pH值控制在6~8
食微比控制在

0.2~0.4kg‐BOD/kg‐MLSS‐day

缺乏營養成分 控制BOD5：N：P=100：5：1

溶氧過低 增加曝氣量

PH值過低 pH值控制在6~8

流入BOD過高 食微比控制在
0.2~0.4kg‐BOD/kg‐MLSS‐day

56

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原因 改善方案

終沉池 污泥上浮 污泥停留時間過久 增加排泥頻率

污泥解體 平均細胞停留時間
過長

縮短平均細胞停留時間

停留時間不足 放流水水質異常 減少進水量或工程改善，一般
建議停留時間2.5小時

表面負荷過大 放流水水質異常 減少進水量或工程改善，一般
建議表面負荷20~30m3/m2‐day

溢流堰污泥淤
積

放流水水質不穩定 清理溢流堰

沉澱污泥高度
過高

放流水水質SS過高 增加排泥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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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砂濾塔 出流水水質異常 放流水SS過高 進行反沖洗

操作水頭損失過高 操作效率降低 進行反沖洗

活性碳吸附
塔

出流水水質異常 放流水COD過高 更換活性碳

單元名稱 操作缺失 影響 改善方案

消毒放流池 未加藥 大腸菌超過放流
水標準

加藥

加藥量不足 增加加藥量
氯碇3~5mg/L

良好操作管理

槽體依規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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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依規定標示

60
設備依規定標示



61注意控制盤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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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記錄水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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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處理系統添加活性菌

64
除油池定期清理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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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污網定期清理

66

每日填寫操作紀錄



67每日填寫操作紀錄

68

陸、常用廢水處理設施設備
厭氧好氧合併套裝式化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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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承德路二段137號12樓之1~5

TEL:02‐2553‐6015 FAX:02‐2557‐6553
http://www.pollution.com.tw/

大 陸 水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展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事 務 所



大陸水工(股)公司諮詢電話

• 台北總公司
– 電話：(02)2553-6015 
– 傳真：(02)2557-6553
– E-mail: cgg@ms22.hinet.net
– 網址：http://www.pollution.com.tw/cont/index.htm
– 地址：台北市承德路2段137號12樓之4

• 台中分公司
– 電話：(04)2296-1324 
– 傳真：(04)2295-6367
– 地址：台中市中清路74巷8弄26號

• 嘉義辦事處
– 電話：(05)347-4239 
– 傳真：(05)347-6595
–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光復里九龍六街10號


